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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先生﹕

您好，就貴周刊於2014年3月10日的報道《壹週Plus：公路變私家路 公帑幫林青霞起
路》中提政府用公帑幫邢李㷧起私家路，本署現作以下澄清﹕

土木工程拓展署正進行安達臣道發展計劃，包括平整約20公頃土地和建造相關道路及
其他基礎設施，以配合安達臣道公共房屋發展。就安達臣道發展計劃中相關道路工
程，我們已於2000年9月22日根據《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第370章)的規定刊
憲，其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2002年3月19日批准有關道路計劃。根據批准的道路
計劃，一段近清水灣道的安達臣道，包括通往安達臣道九至十一號的相關公共行車道
會永久封閉。

為受工程影響而需重置通往附近地段的公共行車道乃進行道路工程的一般做法。故在
安達臣道發展計劃内重置通往安達臣道九至十一號的公共行車道，並不是利用公帑建
私家路。當中亦不涉及考慮該地段擁有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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